
昌州环发〔2019〕56号    

关于印发《自治州生态环境领域安全
生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环保局，局直属事业单位、各科室：

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当前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新环应急发〔2019〕54号）、《关于紧急开展全区重点风险源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与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新环办发〔2019〕68号）、自治州安委会《关于印发<自治州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昌州安生字〔2019〕2号）以及《关于加强危险废物安全监管工作的提示单》等文件要求，按照州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结合自治州实际，为确保我州环境安全，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的污染隐患，坚决遏制和有效防范各类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经研究，我局制定了《自治州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对照执行。

附件：自治州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代章）
2019年4月4日

自治州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
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为深刻汲取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爆炸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州党委、政府的工作要求和3月22日自治州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安排部署，州生态环境局定于即日起在全州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检查，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国务院、自治区、自治州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过开展铁腕严执法、持续不间断的安全生产检查，对我州重点风险源企业、涉危险废物单位进行全面排查，彻底排查整治环境安全隐患，依法严惩一批环境违法行为，彻底治理一批环境安全隐患，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企业，推动环境安全措施落地落实落细，增强安全生产履职尽责意识，严格安全风险防控，切实加强危险废物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有效管控安全风险，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自治州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和环境安全。

2、 检查范围

全面排查全州重点风险源（化工类、尾矿库、重金属、危险化学品、储油（气）库等企业）、涉危险废物企业，覆盖到所有县市（园区）、延伸至每一处重点场所、每一个重点部位、每一项重点环节。

    三、检查内容
（一）检查督促环境风险源企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自查和治理，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形成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机制。对辖区内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环境风险源企业及涉及化工、重金属、危险化学品、储油（气）库企业做到全面排查，一般环境风险源企业抽查率不低于30%。各分局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开展环境风险排查，并跟踪落实整改。填写环境风险源排查记录表，建立环境风险隐患台帐，建立完整的专项行动档案，在自治区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平台上及时填报排查隐患信息。
    （二）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书编制内容与日常管理是否一致；危险废物暂存场所是否规范、危险废物标识牌设置情况，是否按照相关要求落实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建立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档案台账、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和转移联单制度落实等情况；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情况，危险废物转移处置程序是否合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及监控装置安装情况；

（三）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备案、公开情况；是否定期开展危险废物应急演练并将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纳入日常学习中；建立专兼职队伍或与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协议情况。编制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组织应急演练，配备必要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情况。开展事故应急处置的总结评估工作、加强岗位应急培训情况。建立环境安全隐患自查记录和整改措施台账，开展隐患自查自改自报，实行闭环管理情况。

    四、检查方式
    （一）企业全覆盖自查。全州重点风险源、涉危险废物企业根据上述检查内容，认真开展环境安全自查自纠。

（二）各县市（园区）检查。对本辖区重点风险源、涉危险废物企业对照检查内容进行全面排查，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全面保护环境安全。

（三）州生态环境局开展“体检式”督查检查。由州环境监察支队组织有关专家或聘请第三方单位对重点风险源开展体检式督查检查。由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组织有关专家或聘请第三方单位对涉危险废物企业开展体检式督查检查。在检查中发现违法问题，移交州环境监察支队或属地生态环境局分局调查处理。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和省市县决策部署上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安全生产检查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制定细化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明确责任，细化措施，狠抓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全盘亲自抓、亲自过问、亲自安排部署、亲自组织检查,落实工作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深入具体抓，集中力量，组织开展好本辖区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确保各项责任措施落到实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积极组织开展自查自改，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

（二）坚持严查实改，务求工作实效。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结合辖区工作实际，全面深入组织开展环境安全检查，实现对辖区监管对象全覆盖。对发现环境问题和隐患要立即督促企业进行整改，做到问题整治闭环管理，坚决防止隐患和问题长时间得不到治理而引发环境事故。对排查发现的环境安全隐患，要查处整改到位，责令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对于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整改任务的，要责令企业制定隐患治理方案，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措施，及时消除隐患。

（三）查实找准问题，强化防范措施。各县市、园区环保局要把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作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仔细查找各类事故隐患，结合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研究实施安全防范措施，堵漏洞、除隐患、防风险，切实把安全生产检查排查工作的全过程作为发现隐患问题、落实整改和化解风险、消除隐患的过程，提升安全生产检查排查工作的实效。
（四）坚持统筹协调，严肃责任追究。从实强化环境安全责任，从细开展环境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重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加大处罚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走过场。建立和落实督查检查工作责任制，对自查整改不认真、隐患整治不彻底、执法检查不严格、问题隐患突出的，将严肃追究相关企业和相关单位的责任。因工作责任和措施落实不到位，导致发生环境安全事故的，将依法严肃查处。

（五）健全隐患台账，实施闭环管理。各县市、园区环保局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结合实际制定安全检查表，明确检查标准，详细列明检查事项、具体内容、检查结果及检查人员。对检查发现的重大隐患建立专门台账，按照责任、措施、资金、时限“五落实”的要求，严格落实整改，确保整改到位，形成闭环。

（六）广泛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要充分利用“12369”举报电话，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专项行动。同时，要督促企业落实生产第一线的环境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主体责任，利用厂内广播、板报、悬挂环境安全宣传标语和安全警示标志等宣传载体，开展企业职工法律法规知识学习，增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意识，全面营造安全生产全员参与、广泛监督、多方发力的良好局面。加大对安全生产检查全过程和典型经验、有效做法的宣传力度，形成强大的查隐患、找问题、促整改声势，营造全员参与大检查的浓厚氛围。

（七）及时报送相关信息材料。

1、请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于4月18日前将重点风险源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专项行动总结及报表（附件1）报州环境监察支队，由州环境监察支队根据督查检查以及各县市上报材料形成重点风险源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专项行动总结以正式文件报州生态环境局，由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管理科（安全生产管理科）严格按照《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当前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新环应急发〔2019〕54号）和《关于紧急开展全区重点风险源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与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新环办发〔2019〕68号）相关要求报厅应急办和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2、请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自4月份起，每月12号、26日前将涉危企业安全生产检查情况报告及安全生产检查情况表（附件2）报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由州环境监控中心根据督查检查以及各县市上报汇总后形成涉危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及整治报告以正式文件报州生态环境局。由水与土壤生态环境科按照《关于印发<自治州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昌州安生字〔2019〕2号）相关要求报州安委办。

3、每月20日由州生态环境局水与土壤生态环境科召集，分管领导组织召开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月汇报会，由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汇报涉危企业安全生产检查整治情况，由州环境监察支队汇报重点风险源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及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检查过程中案件查处情况。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19年4月4日印发


